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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网络
信息技术实施的新型犯罪数量激增，尤其是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
罪）引发广泛关注。大学生等群体因涉世未
深，容易被欺骗利诱出借银行卡、电话卡，
沦为信息网络犯罪团伙的帮凶，由此付出法
律代价，不仅影响学业，还会留下“污
点”。寒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在校学生黄某某收购、贩卖银行卡，为信息
网络诈骗提供支付结算帮助，被判刑并处
罚金。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被告黄某某是一名在校学生，2020年5月份以
来，黄某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在明知他人将银行卡用
于网络赌博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办理银行
卡2张，收购另外6人的银行卡11张。上述13张银行卡
被黄某某以2700元贩卖给他人，其中7张银行卡查询
到被用于犯罪活动的银行交易记录，流水金额千万
余元。
  2020年8月份，黄某某在明知他人将银行卡用于
网络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又收购了7人的银行卡12
张，出售获利400元。这12张银行卡被用于电信网络
诈骗的资金支付结算，有10张银行卡查询到被用于犯
罪活动的银行交易记录，流水金额超300万元。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某某明知他人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采取收购、贩卖银行卡的方
式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已构成帮信罪，依法应予惩
处。黄某某贩卖银行卡数量较大，银行卡被用于信息
网络犯罪的支付结算，涉案金额超千万元，社会危害
性大，最终依法判处黄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18000元，没收犯罪所得。

  “从既往帮信罪案件的调研数据来看，涉银行卡
犯罪在已审理的帮信罪中占比极高。”寒亭区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一级法官刘磊磊表示，因为
“办卡实名制”给犯罪分子套上了一道枷锁，他们为
逃避打击只能通过借卡来实现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
违法犯罪资金的快速、多层流转。
  犯罪分子往往会打着“兼职”“赚快钱”等旗
号，诱骗他人出借银行卡赚取佣金，特别是有社会实
践需求的学生群体，识别风险能力较弱，对其中的利
害关系和危害程度了解不透彻，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
目标。
  只要构成犯罪，都要追究法律责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
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
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
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定罪处罚。
  本案中，黄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
罪，却为了赚取非法利益，多次收购他人银行卡并贩
卖，主观恶性大，构成帮信罪被判处相应刑罚。法官
提醒，违法犯罪会阻碍学业进程，也会留下终身遗
憾，广大群众一定要以此案为戒，增强法律意识、自
律意识和底线意识，切莫被蝇头小利迷惑。

 为提高生产效率、管理效能，企业经
常花费大量的资金和心血对员工开展专项

技术培训，同时与员工签订专项培训协议，
约定服务期；有的员工岗位特殊，掌握企业
的“商业秘密”甚至“核心竞争力”，企业
一般与之签订竞业限制协议。若员工违反了
专项培训协议或竞业限制协议，是否应支付
违约金？违约金如何计算？寿光市人民法院
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劳动者经过培训后在服
务期内离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需支付违
约金。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小明（化名）大学毕业后，于2019年8月入职某
企业工作，后逐渐成长为研发骨干。就职期间，小明
与企业签订《员工外出培训协议书》，约定小明以学
员身份外出学习培训，该企业提供培训期相关费用，
培训结束后，小明有责任在该企业工作至少5年；若
无故缩短工作年限或违反协议，小明需支付培训费用
及工资总额3倍的违约金。
  2020年9月至2021年1月，小明外出培训，该企业
为此支付了培训费及差旅费。因小明熟练掌握该企业
从第三方处购买的具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性软件和操作
流程，双方签订了《员工保密和竞业禁止合同书》，
小明若违反该约定，需向该企业支付违约金10万元至
50万元。
  培训结束并工作17个月后，小明于2022年6月不
辞而别，入职外地企业，导致该企业损失巨大。仲裁
委裁决小明支付违约金27233元及违反竞业限制违约
金10万元，小明不服，诉至法院。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明与某企业签订
的《员工外出培训协议书》中关于按照培训费用及工
资总额的3倍支付违约金的约定，不符合“违约金数
额不应超过培训费用”的法律规定，小明未履行5年服
务期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员工保密和竞业禁止
合同书》约定的竞业限制期限为5年，超出法律规定
期限应属无效，依法调整为2年，其他内容不违反法
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且有效，小明违反
竞业限制的约定，应支付违约金。最终，法院确认小
明支付违约金27233元以及竞业限制违约金10万元。

  “企业与专业人才、关键岗位劳动者订立服务协
议时，应当依法依规对服务期限、违约金等进行明确
约定。”寿光市人民法院法官王春红表示，任何权利
的行使都有边界，协议约定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不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签订协议后，双方
当依约履行，切忌随意失信，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明确
规定，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
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
提供的培训费用；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则规定，
劳动者离职后，应当履行竞业限制法定及约定义务，
在两年竞业限制期内不得在生产同类产品、经营同类
业务或有其他竞争关系的用人单位任职。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协议内容，当按照法律规定
的标准实行。”王春红表示，本案中，小明与某企业
签订了《员工外出培训协议书》和《员工保密和竞业
禁止合同书》，其中部分约定超出了法律规定，法院
在审理过程中依法作出调整。小明离职、再就业行为
均违背了相关约定，理应依照法律规定支付违约金。
  若竞业限制协议只约定了竞业限制义务和违约
金，未约定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该竞业限制协议仍
然有效。法官提醒，择业自由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
义务的，用人单位应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
动者经济补偿。若用人单位明确表示不支付经济
补偿的，劳动者可依法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武凤燕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梁玉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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